宁波市地方税务局文件

甬地税征〔2010〕57号

关于市区范围纳税人跨区迁移

有关税务处理的通知

各区地方税务局（分局）：

为保证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根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有关精神，经研究决定，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实行查帐征收的纳税人在海曙、江东、江北、鄞州、镇海、北仑、东钱湖、高新园区、保税区等区内（市区范围，下同）因经营地点迁移，涉及改变主管地税机关的，有关税务处理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纳税人办理跨区迁移需报送的资料

在市区范围内，纳税人因经营地点变动，涉及改变主管地税机关的，办理跨区迁移税务登记。在办理迁移手续时，需向原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以下资料，领取并填写《跨区迁移税务登记申请审核表》（附件1）：

1．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2．发票领购簿、未缴销的发票；

3．变更地址后的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4．有关变更后注册地址及实际生产经营地址证明(产权证、租赁协议)原件及其复印件；

5．有关迁移的文件和证明资料。

二、迁出地税务机关业务操作程序

1．结清税费、缴销发票。纳税人办理跨区迁移税务登记，应先结清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的应纳税费（以下简称清税）、缴销发票（以下简称清票）。迁移纳税人清税的截止所属日期为其迁移税务登记受理日的上个月（医疗保险费为受理的本月）。

2．受理及初审。如纳税人有涉及稽查案件未办结、欠税未清、资料不全、依申请涉税事项未终审等四种情形之一的，则不予受理。但对已纳入区级税务稽查计划尚未实施稽查的纳税人应作撤案处理，与其他特殊事项一并告知迁入地税务机关，迁入地税务机关对该企业在跨区迁移登记前的涉税事项仍有稽查职能并应组织稽查。对正处在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期间和有符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项目的纳税人，待清算后再受理。

纳税人完成清票，没有不予受理事项的，并且提供资料齐全的，迁出地税务机关自接受纳税人申请办理跨区迁移税务登记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对符合要求的，出具同意其迁出的《税务事项通知书》（附件2），并限纳税人在5个工作日内到迁入地税务机关办理迁移开业税务登记等手续。

3．核实及注销登记。迁出地税务机关应在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后20个工作日内进行清税核实并完成迁移注销核准手续，待纳税人在迁入地税务机关办妥相关事宜后，凭迁入地税务机关开出的同意迁入《税务事项通知书》（附件3）及新的税务登记证办结迁移注销手续，并将审核完成的《跨区迁移税务登记申请审核表》和《纳税人迁移通知书》（附件4）递交纳税人。

4．征管档案资料移交。迁出地税务机关在完成纳税人跨区迁移后，应填制《纳税人税收征管档案资料移交清单》（附件5），并在15日内内部传递纳税人的上年年报和当年税收征管档案资料给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的征管科。

三、迁入地税务机关业务操作程序

1．迁移开业税务登记手续。纳税人凭迁出地税务机关开出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及其他有关开业税务登记资料在规定的期限内到迁入地税务机关办理迁移开业税务登记手续。迁入地税务机关经资料审核后，如符合规定的，则发放同意其迁入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和税务登记证，并办理涉税事项。

2．发票领购。纳税人迁入当月仅能领购1个月发票量。待纳税人在迁出地税务机关完成迁移注销手续，并提交《纳税人迁移通知书》、《跨区迁移税务登记申请审核表》后，方能正常领购发票，如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将《纳税人迁移通知书》、《跨区迁移税务登记申请审核表》提交给迁入地税务机关，迁入地税务机关则暂停向纳税人提供发票，并督促纳税人到迁出地税务机关办结迁移注销手续。对不需领购发票的纳税人，在开业登记后30日内没有提交《纳税人迁移通知书》和《跨区迁移税务登记申请审核表》的，迁入地税务机关也应及时督促其到迁出地税务机关办结迁移注销手续。

四、其他事项

1．关于退税事宜。纳税人因涉及误收退税的，应到误收的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因汇算清缴或减免退税的，应先到迁入地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所属期限内所缴的税额退完后还不够的，到迁出地税务机关退还剩余部分税款。纳税人向迁出地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剩余部分税款时，迁入地税务机关应向纳税人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附件6），迁出地税务机关可以据此办理退税事宜。

2．关于社保缴费事项。纳税人社会保险费征收税务机关随经营地点迁移同步迁移，迁出地税务机关在出具同意迁出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同时向纳税人发放《社会保险费参保关系迁移通知书》（附件7），通知其到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社会参保关系迁移手续。

3．纳税人的帐簿、帐册应延续使用，不得重新设置。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各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请及时上报市局。

附件：1．跨区迁移税务登记申请审核表

      2．税务事项通知书（迁出地填写）

      3．税务事项通知书（迁入地填写）

      4．纳税人迁移通知书

      5．纳税人税收征管档案资料移交清单

      6．税务事项通知书（退税） 

          7．社会保险费参保关系迁移通知书









  二Ｏ一Ｏ年三月二十四日

附件1

跨区迁移税务登记申请审核表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变更项目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批准机关名称及文件

	生产经营业地址
	
	
	

	纳税人

经办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纳税人（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受理时间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清缴应纳税费、

滞纳金、

 罚款情况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缴销发票

情况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三年内税收检查及处罚情况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纳税人拆迁补偿费收到日期及税收处理情况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纳税人已经或正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税务核实

意见
	审核人员：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收缴税务

证件情况
	种类
	 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务登记证

副本
	临时税务登记证正本
	临时税务登记证副本

	
	收缴数量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管税务

机关意见
	部门负责人：                               税务机关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三份，纳税人、迁出地税务机关、迁入地税务机关各留存一份。
附件2

        税务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税通〔   〕   号

                         ：（纳税人识别号：                     ）
    事由：跨区迁移税务登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税务登记管理办法》

通知内容：你（单位）××年××月××日申请的跨区迁移税务登记事项,经审核，符合跨区迁移条件，请你单位凭此通知××年××月××日前到                 （税务机关）办理迁入开业登记手续。

                                    税务机关（签章）

                                    年   月   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迁入、迁出地税务机关各留存一份

附件3

        税务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税通〔   〕   号

                         ：（纳税人识别号：                     ）
    事由：跨区迁移税务登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税务登记管理办法》

通知内容：你（单位）    年   月   日申请的迁移开业税务登记事项,经审核，符合迁移开业税务登记的条件，请你单位凭此通知和新税务登记证到            （税务机关）办结迁移注销税务登记手续。并于     年   月   日前将《纳税人迁移通知书》和《跨区迁移税务登记申请审核表》提交我局（分局、所）。

                                    税务机关（签章）

                                    年   月   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迁入、迁出地税务机关各留存一份

附件4

        税务局
纳税人迁移通知书
    税迁通〔   〕   号

                       （税务机关）：

我局所管辖的                （纳税人识别号：            ）因经营地址变更为                        ，迁往你局管辖区，现该纳税人已于××年××月××日终止在我局的缴纳税费事项。

        税务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迁入、迁出地税务机关各留存一份
附件5

纳税人税收征管档案资料移交清单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序 号
	资料名称
	份 数
	序 号
	资料名称
	份 数

	
	
	
	
	
	

	
	
	
	
	
	

	
	
	
	
	
	

	
	
	
	
	
	

	
	
	
	
	
	

	
	
	
	
	
	

	
	
	
	
	
	

	
	
	
	
	
	

	
	
	
	
	
	

	
	
	
	
	
	

	
	
	
	
	
	

	
	
	
	
	
	

	
	
	
	
	
	

	
	
	
	
	
	

	
	
	
	
	
	

	
	
	
	
	
	

	
	
	
	
	
	

	
	
	
	
	
	

	迁出地税务机关：

                           （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迁入地税务机关：
                           （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本清单一式二份，经迁出、迁入地税务机关确认并加盖公章后，各留存一份。

附件6

        税务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税通〔   〕   号

                         ：（纳税人识别号：                     ）
    事由：迁移纳税人汇算清缴（减免）退税

    依据：
通知内容：你（单位）    年   月   日申请的汇算清缴（减免）退税事项,经审核，应退        （税种）     元，在我局已入库的所属税款共计       元，本次已全部退还，不足退还部分尚有       元，请你单位凭本通知和收入退还申请书等有关资料到              （税务机关）办理剩余部分税款的退还。

                                    税务机关（签章）

                                    年   月   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迁入、迁出地税务机关各留存一份

附件7
               ​​​​​​         税务局

纳税人社保关系迁移通知书

                         ：（纳税人识别号：              ）

你（单位）税务登记从我区迁移到            区，请在本月25日前到劳动保障部门办理以下社保参保关系迁移手续：

1、社保参保地在市劳动保障部门的纳税人，凭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发放的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到市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纳税识别码变更登记手续。

2、社保参保地在各区劳动保障部门的纳税人，到迁出地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社保注销手续，同时凭迁入地主管税务机关发放的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到迁入地劳动保障部门办理参保登记和单位职工当月中断续保手续。

3、纳税人未及时办理社保关系迁移手续，造成正常缴纳的社保费无法征收入库，所引起单位职工社保待遇中断后果自负。敬请及时办理。

                          税务机关（签章）

                             年    月    日

本通知一式两份，迁出地地税机关留存一份，纳税人一份
主题词：跨区迁移  税务处理  通知

  宁波市地方税务局办公室           2010年3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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